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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地區探親以來，兩岸民間交流日益頻繁，雙方經貿關係

快速發展，臺商赴大陸地區投資日益增加，分隔兩地的家庭、子女教育等問題愈

顯嚴重。為解決臺商子弟教育問題，大陸地區臺商自 89年起接續成立東莞臺商子

弟學校、華東臺商子女學校及上海臺商子女學校等 3 所臺商子女學校，課程與臺

灣百分之百銜接，全部使用臺灣教科書。惟我國近年雖積極推動募兵制，但並未

廢除役男服兵役之義務。大陸地區臺生如屆役齡，將面臨接踵而來之徵兵處理程

序及出境之限制。如何能不違反國家兵役法令之規定，又能在大陸地區順利完成

學業，遂成為大陸地區臺商及其弟子，亟需了解之議題。 

隨著大陸地區迅速發展，經貿與全球快速接軌，臺商子弟前往大陸各大學校院

就讀人數亦不繼增加，而我教育政策對大陸地區學歷係採有限制之採認，兵役相

關法規，並配合國家教育政策，有條件的限制役男出境赴大陸地區就學。因大陸

地區對外部資訊之管控，赴大陸地區就學役男與家長常無法獲得正確的兵役資

訊，加以我國近年積極推動募兵制，兵役制度有重大之變革，大陸地區臺商及其

子弟常因片段媒體報導或同儕口耳相傳造成誤解，影響役男人生規劃。 

為說明我國兵役制度之變革，協助臺商子弟履行兵役義務，本署規劃辦理 105

年度赴大陸地區 3 所臺商子女學校（華東臺商子女學校、上海臺商子女學校及東

莞臺商子弟學校）進行有關役男出境赴大陸地區就學兵役相關規定業務說明及訪

視工作，適時說明役男之兵役義務、募兵制之役政變革、役男赴大陸地區就學之

條件、替代役之申請資訊及服勤情形，以釐清役男及家長之疑義，建立正確之服

役心態。 

本次業務說明及訪視工作，於 105年 10月 24日起至同年 10月 28日在華東、

上海及東莞 3 所臺商子弟學校舉行，承 3 所臺商學校鼎力襄助，並協助通知鄰近

臺商協會，發布宣導訊息，使與會人數較往年增加，宣導會順利圓滿完成。本次

業務說明及訪視工作提供役男出境至大陸地區就學相關規定及兵役問題諮詢，家

長及在學役男對於切身議題亦十分關注。與會人員皆認此次活動，有助釐清役男

及家長之疑義，對渠等獲得正確的服役資訊有相當大的幫助。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cad=rja&uact=8&ved=0ahUKEwiHi6yok5PQAhUCT7wKHZWeClUQFgghMAE&url=http%3A%2F%2Fwww.htcs.org.cn%2F&usg=AFQjCNEE49LnF3Pr23WDu1WN3_CjqKSkWA&sig2=hJhFVkl4iaoUsQm9FYH70w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iHi6yok5PQAhUCT7wKHZWeClUQFggbMAA&url=http%3A%2F%2Fwww.shtcs.com.cn%2F&usg=AFQjCNHi3IqcJfRbhhHuCeooc4LryrSNCQ&sig2=83gyn1URbzyEjMp3C5VO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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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大陸地區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後，兩岸經濟歷經 30 餘年互動往來，政府

逐步開放兩岸經貿與社會交流，在大陸地區投資臺商人數大幅攀升，臺商子弟

多有自幼隨父母前往大陸經商，而遷移到大陸共同生活者，加以近年大陸地區

於全球經貿市場所占比重大增，跨國企業投資增加，並配合近年政府推動臺商

深耕臺灣、布局海外市場及放眼全球的策略，國人前往就業及就學人數亦逐年

攀升。居住大陸地區役男，對於政府兵役相關法令資料取得不易，且大陸進行

網路資訊管制。因此，政府必須有適當管道就兵役相關法令規定，進行說明及

釋疑，以維渠等服役之權益。 

政府配合募兵制之推動，於 100年 12月 30日公告，83年 1月 1日以後出

生之役男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改徵集接受 4 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為因應

募兵制疏緩兵員政策及方便役男生涯規劃，並陸續修正放寬役男赴大陸地區就

學規定。役男赴大陸地區就學除適用原本臺商條款外，增加役男自 99年 9月 3

日以後赴大陸地區就讀教育部採認學歷學校及科系條件，取得入學許可而就讀

教育部採認之大陸地區大學校院正式學歷學校及科系者，準用在國外就學申請

再出境之規定，至 105年已擴大採認至 155所。由於我國近年之兵役制度變革，

赴大陸地區學子及家長對就學與兵役相關規定之意見反映，複雜且多元。 

赴大陸地區學子及家長意見，本署非常重視，並積極面對問題，規劃以座

談會方式實地邀集臺生、家長及臺商代表辦理意見交流，並輔以出境赴大陸地

區就學兵役相關規定說明，希望以面對面溝通，直接說明與解決問題，以建全

役男正確之服役心態，並聽取與會臺商代表、家長及學子心聲，作為未來兵役

政策調整修正之參考。 

 

 



5 
 

貳、目的及行程概要 

一、目的 

（一）參訪大陸地區 3所臺商學校，以瞭解役男在大陸地區就學情形。 

（二）與 3所臺商學校教職人員、家長、鄰近臺商及即將升讀大學學生代表進行

兵役業務之說明及座談。 

（三）宣導多元服役管道，說明替代役之申請條件及服勤情形。 

（四）解決學校、在學役男、家長及臺商對於兵役問題的疑惑，提供出境赴大陸

地區就學兵役相關規定之諮詢服務，並聽取兵役政策之建言。 

二、行程概要 

     活動日期：105年 10月 24日至 10月 28日 

 

日 期 活           動 地   點 

10/24(一) 
啟程赴大陸地區廣州 

演練相關座談活動 
桃園機場/廣州 

10/25(二) 
上午辦理東莞臺商學校說明及座談會 

下午進行東莞臺商學校訪視交流活動 
廣州 

10/26(三) 
上午啟程赴大陸地區上海 

下午進行華東臺商學校訪視交流活動 
廣州/上海 

10/27(四) 
上午辦理華東臺商學校說明及座談會 

下午辦理上海臺商學校說明及座談會 
上海 

10/28(五) 
上午進行上海臺商學校訪視交流活動 

下午搭機返臺 
上海/桃園機場 

 

 

 

 

 

 



6 
 

參、過程 

本次赴大陸地區臺商學校進行臺生赴大陸地區就學兵役相關規定說明及

訪視工作案，行前經規劃、安排及密切聯繫後，商請 3 所臺商學校安排役政座

談說明會，除於課堂通知在校學生，並發放相關宣導文件，請家長、鄰近臺商

代表踴躍出席役政座談說明會。座談說明會前並安排拜會臺商學校，以瞭解學

校辦學情形及所面對之困難，並聽取校方對臺生兵役之建言。 

活動於 10月 24日順利成行，24日上午由桃園機場飛抵廣州白雲機場，由

東莞臺商子弟學校安副主任天祥前來接機，介紹該校目前概況、東莞地區臺商

近況及安排後續行程事宜，並由學校董事長葉宏燈先生專程接見(圖 1)，介紹

該校興學歷程，並與吳武雄校長等教職幹部進行意見交流及聽取校方對臺生兵

役之建言。25 日上午 10 時開始於東莞臺商子弟學校會議室進行臺生赴大陸地

區就學兵役相關規定說明及座談會(圖 2)，與會人員除該校學生家長外，鄰近

臺商亦踴躍出席(圖 3)，活動於中午 12 時順利完成，25 日下午並由校方安排

校區訪視及該校辦學理念說明等行程。東莞臺商子弟學校於 89 年創立，是由

臺商捐資興辦的一所公益學校，全校從幼兒園到高中(職)學生人數約 2,500人。 

26 日上午至廣州白雲機場準備搭機前往上海，因班機延誤於下午 6 時 30

分抵達上海虹橋機場，由華東臺商子女學校周主任秘書治華接機，並安排交

通、住宿事宜及後續相關行程。27日上午抵達華東臺商子女學校，拜會該校王

先念校長及陳大勇執行長(圖 4)，王校長及陳執行長並介紹該校之現況及辦校

理念。華東臺商子女學校於 90 年創立，係為提供華東地區臺商子女之教育而

設立，100 年成立蘇州校區、101 年成立宿遷校區，預計於 106 年成立南京分

校，目前全校從幼兒園到高中(職)學生人數約 1,466 人。隨即於當日 10 時進

行臺生赴大陸地區就學兵役相關規定說明及座談會(圖 5)，與會人員除該校學

生家長外，鄰近臺商因該校大力宣傳，亦出席踴躍(圖 6)，並就臺生面臨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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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問題熱烈發言及提供建言。隨即於當日 14 時前往上海臺商子女學校進行臺

生赴大陸地區就學兵役相關規定說明及座談會(圖 7)。會前並先拜會該校黃祺

楓校長(圖 8)，由黃校長介紹該校之現況及興學理念。上海臺商子女學校，於

93 年創立，係為提供上海地區 30 萬名臺商子女之教育而設立，目前全校從幼

兒園到高中(職)學生人數約 1,200人。座談會與會人員除該校學生家長、鄰近

臺商外，該校並安排學生代表與會，出席總人數約 200 人(圖 9)。除家長外，

學生代表亦對切身有關兵役問題踴躍發言(圖 10)。28 日至上海浦東機場搭機

返回桃園機場。 

本次業務說明各場次座談會雖假由 3 所臺商學校辦理，惟參與人員除 3 所

臺商學校學生及家長外，經由校方之宣傳，鄰近臺商亦熱烈參與，因近年大陸

地區已經發展成為全球經貿交流體系的重要市場，已有越來越多的國人士前往

大陸地區求學、求職或經由任職公司全球化布局而派往大陸地區任職者，渠等

人員或其子弟屆役齡後亦將面臨兵役問題。 

座談會之進行，除由主辦學校校長致詞並介紹本署與會人員外，由本署李

主任秘書昊陞主持，李主任秘書除表達政府對大陸地區臺商及臺生關心之意，

也希望與會之青年朋友及家長能透過本次面對面活動，直接了解國內兵政現況

及推動情形，消除心中之疑義，與會人員亦可藉由本次活動提出兵役相關問題

與建議，俾讓本署能即時了解大陸地區臺生在兵役問題上所面臨之困境，以做

為未來法令修正時之參考意見。業務說明由本署徵集組黃建榕科長及甄選組李

玉瑞科長分別就「臺生赴大陸地區就學說明」與「役男服替代役簡介」提出簡

報，說明役男兵役的義務、募兵制之役政變革、役男赴大陸地區就學規定、出

境就學相關部會權責及聯絡資訊暨替代役之申請及服勤情形。簡報後隨即進行

座談會。 

本次活動與會人員提出之兵役問題及建議事項臚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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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83年次以後出生役男，可否提前接受 1次 4個月之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二)臺生高中畢業後，想先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需要多少時間才能入營？ 

(三)身體有殘疾，哪個時候才能申請免役？ 

(四)符合大陸地區就學規定之役男，每次返國是否皆需檢附相關證明申請再出

境。 

(五)就讀教育部所不採認之大陸地區大學校院及科系，只是不能在國內升學或

參加證照考試，學生會自行權衡利弊，兵役上無限制之必要，兵役出境管

制應與教育部之學歷採認政策脫勾。 

(六)役男赴大陸地區就學規定較赴國外就學規定嚴格，且限制較多，其他國家

之大學校院也不一定比大陸地區之大學校院優秀，多加限制有何意義？ 

(七)新政府上任後提出改良式募兵制，未來是否有回復 1年役期之規劃？ 

(八)近年兵役政策常常改變，造成人民無所適從，尤其資訊封閉之大陸地區臺

生更是惶恐不安，無所適從。 

(九)87年次臺生，如申請二階段軍事訓練，何時會排體檢？時間會不會與上學

期間衝突？ 

(十)高中畢業生可否申請服替代役？ 

(十一)88年次男子今年考上大學，可否申請二階段軍事訓練？ 

(十二)大一時未申請二階段軍事訓練，現已就讀大二，可否申請二階段軍事訓

練？ 

(十三)申請二階段軍事訓練，受完第一階段入伍訓練，第二階段專長訓練因故

無法參加時，會不會被移送法辦？ 

(十四)接獲教育部所採認之大陸地區大學校院及科系入學通知，申請赴大陸地

區就學，入學通知要不要經海基會驗證？ 

(十五)83年次以後役男可否申請服替代役？如果可以，役期多久？ 

(十六)學校有實習課程，實習期間是否符合出境就學規定？ 

(十七)臺商子女學校畢業後，前往香港地區就讀大學，是否符合就讀教育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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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認之大陸地區大學校院及科系之規定？ 

(十八)高中畢業後暫時不想升學，想先歷練 1、2年再升學或當兵可不可以？ 

(十九)83年次以後出生役男，還可以申請到國外服替代役嗎？如果可以，役期

多久？ 

(二十)82年次以前出生役男，1年役期可以分期服役嗎？如果不回國服役，會

被移送法辦嗎？護照會被取消嗎？ 

以上問題除於現場予以說明外，本署並提供出境就學相關部會聯絡資訊，會後

如有相關兵役問題，亦可逕行洽詢處理，另已於返國後整理相關問題 Q＆A(附

錄二)寄送臺商子女學校以供宣導。   

 

      

 

 

 

 

 

 

 

 

 

 

 

 

 

 

 

 

 

 

圖 1.拜會東莞臺商子弟學校葉宏燈董事長        圖 2. 東莞臺商子弟學校說明及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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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東莞臺商子弟學校說明及座談會          圖 4. 拜會華東臺商子女學校王先念校長及陳大

勇執行長 

    

  

 

 

 

 

 

 

圖 5.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說明及座談會            圖 6.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說明及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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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上海臺商子女學校                        圖 8. 拜會上海臺商子女學校黃祺楓校長 

  

 

 

 

圖 9. 上海臺商子女學校兵役相關規定說明      圖 10.上海臺商子女學校說明及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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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說明訪問之心得 

   大陸地區開始改革開放已 40年，如今它已經成為世界第 2大經濟體，並持續

保持全球第一出口大國和第一貿易大國，跨國企業投資增加，加以近年來政府推

動臺商深耕臺灣、布局海外市場及放眼全球的策略，出境赴大陸地區就學臺生，

除前往大陸地區投資之臺商或其員工之子女，近年因基於個人生涯規劃，自行前

往大陸地區就學之臺生人數亦逐年增加。這些人雖離鄉背井前往大陸地區，但是

他們與臺灣的關連並未斷絕，必須時常往返兩地。當他們已屆役齡，將立即面臨

徵兵處理程序之進行及役男出境之限制，可能造成學業中斷，政府應適時給予更

多的關懷及協助。 

   配合募兵制之推動，政府已於 100年 12月 30日公告，83年 1月 1日以後出

生之役男自 102年 1月 1日起，改徵集接受 4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82年 12月

31日以前出生之役男自 102年 1月 1日起，未經徵集或補行徵集服役者，依兵役

法第 25條第 3項規定，應服替代役，為期 1 年。本署也積極規劃一般替代役、研

發替代役及產業訓儲替代役等多元服役管道。只要了解法令、妥慎規劃，兵役義

務之履行，當不至於對役男生涯規劃，造成重大影響。  

   本次行程主要在提供臺生及家長有關役男出境赴大陸地區就學兵役相關規定

之說明及宣導正確之服役訊息，讓在大陸地區役男能妥慎規劃履行兵役義務。感

謝臺商學校的協助，除在校學生及家長外，也透過鄰近臺商協會將座談會訊息廣

為宣傳，讓座談會與會人數較之往年大幅增加。也感謝臺商學校將本署提供之宣

導資料於會前發放，並置於學校網站，讓無法與會之臺生及家長也能獲得正確的

服役訊息。3場次座談會中，家長及學生皆提問不斷，可見家長及學生對我兵役制

度及相關法規所知有限，加以近年我國兵役制度之變革，在在皆形成大陸地區臺

商家長及學生對役男服役之憂慮。 

   本次實地至大陸地區進行役政說明宣導工作後，更能感受大陸地區臺商家長

及學生對履行兵役義務之徬徨，及急欲了解未來兵役政策之方向。臺商學校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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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關役男出境赴大陸地區就學相關規定說明及宣導之重要媒介。說明及宣導之

對象如僅限於在校學生及家長，說明及宣導將有其侷限性，如何擴大宣導對象，

也是未來行程規劃的重要方向，譬如華東臺商子女學校配合台積電於南京設廠，

將於南京成立分校，明年也可將其列入說明及宣導之行程規劃，以增加宣導效能。 

 

伍、建議事項 

一、 建議規劃役男儘早履行兵役義務。 

配合募兵制之推動，政府已於 100年 12月 30日公告，83年 1月 1

日以後出生之役男自 102年 1月 1日起，改徵集接受 4個月常備兵役軍

事訓練。現行兵役相關法規對就學役男，在國內就學以辦理在學緩徵；

在國外就學則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有關規定，讓役男畢業後再履行兵役

義務。然此等規劃於役男須服 1年或 2年之役期，為避免役男中斷學業

或許並無不當，然 83年 1月 1日以後出生之役男自 102年 1月 1日起，

僅需徵集接受 4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即履行完兵役義務。適時履行

兵役義務就成為家長及役男關注之焦點，尤其對就學限制較多的大陸地

區就學役男更為重要，這也是本次行程所辦座談會，家長及學生詢問焦

點集中在大一及大二暑假接受二階段軍事訓練事宜中。兵役義務之履行

應跳脫傳統完成學業後再履行之思維，建議規劃高中職畢業後儘早履行

兵役義務入營梯次，讓役男能選擇儘早履行兵役義務。 

二、 建議兵役出境管制應與教育部之大陸地區學歷採認機制脫勾。 

依現行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規定，役男赴大陸地區就學，除符合臺商

條款規定者外，限於就讀教育部所採認之大陸地區大學校院及科系，也

就是，就讀非教育部所採認之大陸地區大學校院及科系之役男，除符合

臺商條款規定者外，不能申請出境或再出境至大陸地區就學。此項規定

在政府推動臺商深耕臺灣、布局海外市場及放眼全球的策略下，已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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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宜，就如同本次行程座談會中與會家長所提，教育部有限制採認大陸

地區大學學歷，或有其政策背景，然如臺商規劃子弟配合公司發展就讀

相關科系，卻因就讀非教育部所採認之大陸地區大學校院及科系，而不

能申請出境或再出境赴大陸地區就學，豈非本末倒置。就讀非教育部所

採認之大陸地區大學校院及科系，只要不在國內升學或參加證照考試，

憑其學歷並不妨礙其在大陸地區或國外發展，建議兵役出境管制應與教

育部之大陸地區學歷採認機制脫勾。 

三、 適時鬆綁法規，降低役男出境管制作業。 

依現行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規定，國內在學及未在學役男申請出境應

符合該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7款規定之限制(如雙聯學制、數理

資優、奉派出國進修、實習、出境就學……、短期出境等)。而役齡前

出境或經核准出境就學之役男，返國後申請再出境繼續就學，應符合該

辦法第 5條之規定。近年為配合募兵制疏緩兵員政策及方便役男生涯規

劃，陸續放寬役男出境管制，致役男出境人數逐年增加。考量我國役男

之兵役義務隨著募兵制推動期程，自 102年起，83年次以後出生役男僅

須接受 4個月軍事訓練。82年次以前出生役男雖仍須服 1年役期，但 1

年役期之役男人數逐漸減少，現行役男出境之管制程度應可適時調整放

寬，以為因應。建議國防部俟募兵制之推行進入穩定期後，修正兵役法

施行法第48條規定，放寬出境期限，合併出境限制項目，簡併再出境申

請作業，朝向降低役男出境管制為低度管控之目標。役男出境之管制，

建議簡併如下： 

(一)簡併國內在學役男申請出境規定： 

國內在學役男緩徵年限內，暫緩徵集，建議簡併現行國內在學役男申請

出境規定為，國內在學役男申請出境者，每次不得逾 1 年，返國期限截

止日，不得逾國內在學緩徵年限。核准期限內可多次使用出境。 

(二)放寬未在學役男出境限制，增設返國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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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未在學役男生涯規劃，建議未在學役男申請出境者，每次不得逾 1

年，返國期限截止日，不得逾年滿 24歲之年之 12月 31日。核准期限內

可多次使用出境。役男年滿 24歲之翌年之 1月 1日起，每次核准出境不

得逾 4個月。 

(三)簡化出境就學申請，取消再出境申請規定： 

申請出境就學者，大學以下學歷者不得逾 24歲，研究所碩士班不得逾 27

歲，博士班不得逾 30歲。核准期限內可多次使用出境，並取消出境就學

役男返國，須申請再出境之限制。 

四、建議役男返台服替代役是否能就近在戶籍地之服勤單位服役。  

經統計目前替代役役男返回戶籍地服役平均約 30.79%(不含家庭因素

役男)，其中於成功嶺「民間教育專長」甄選分發依「縣市或地區分開甄

選」之機關，如警政署(社區巡守) 返回戶籍比率高達 58.04%、警政署(交

通助理)及故宮博物院則有 42.89%及 41.18%。另於專業訓練期間以訓練成

績結合戶籍地分發者，返回戶籍地比率亦相對較高，例如: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 42.93%、法務部調查局 45.45%。是以，為提高替代役役男分發返回

戶籍地或附近地區服役比率，本署將採取下列 2種精進作法，讓役男儘量

能就近在戶籍地之服勤單位服役： 

(一) 精進成功嶺役別甄選方式：需用機關於成功嶺辦理「民間教育專長」甄

選時，要求其儘量依「縣市或地區」分別甄選役男。 

(二) 優先戶籍地或附近地區分發作業：修訂「一般替代役訓練服勤管理辦法」

第 7 條，將戶籍地或附近地區分發納入需用機關辦理役男服勤單位分發

之優先條件。 

 

陸、結語與期許 

現行役男赴大陸地區就學規定，為配合教育部有限制之大陸地區學歷採認政

策，及兩岸文書認證協議，限制多於役男赴國外或港澳地區就學之規定，而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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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多已隨父母前往大陸地區經商或就業而舉家遷往大陸地區，加以大陸地區對

外部資訊之控管嚴格，臺生家庭難以獲得正確的國內兵役訊息，政府之役政訊息

亦難以宣導。本署將持續與大陸地區 3所臺商學校加強聯繫溝通，提供即時的兵

役法令訊息及本署相關聯絡窗口資訊，使其能即時週知臺生及家長。另臺商學校

為役男出境赴大陸地區就學兵役相關規定業務說明及宣導之重要媒介，宣導對象

除在校學生及家長外，也應擴及鄰近臺商，才能增強宣導之效能，期許未來行程

規劃除 3所臺商學校本部外，亦能增加其分校之業務說明及訪視行桯，以加強說

明及宣導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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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赴大陸地區就學役男申請(再)出境說明 

一、 臺商條款 

(一) 經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之臺商及其員工之子，役齡前出境或 19歲徵兵及齡

之年 1 月 1 日以後經核准出境在大陸地區就學：役男就讀當地教育主管機

關立案之大學校院正式學歷學校，而修習學士、碩士或博士學位者【無科

系限制】，得檢附： 

（1） 父或母在大陸地區任職證明及經濟部投審會出具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之

臺商證明。 

（2） 在大陸修習學士、碩士或博士學位之在學證明【在大陸地區任職證明、

在學證明等在大陸地區製作之文件，須經大陸公證處公證、臺灣海基會

驗證】，及護照正本向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申請再出境繼續就學。 

其在臺停留期間，每次不得逾 3 個月。停留期限屆滿，因就讀學校尚在連

續假期間，得檢附經驗證之就讀學校所開具之假期期間證明（請學校寫明

「開學日期」），申請延期出境，最長不得逾 3個月。 

(二) 經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之臺商及其員工之子，於 19 歲徵兵及齡之年 1 月 1

日以後首次申請赴大陸地區就學： 

     役男就讀當地教育主管機關立案之大學校院正式學歷學校者，得檢附在大陸

修習學士、碩士或博士學位之大學校院入學許可、父或母在大陸地區任職證

明、經濟部投審會出具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之臺商證明【在大陸地區任職證

明文件在大陸地區製作，須經大陸公證處公證、臺灣海基會驗證】及護照正

本，於開學前 3個月內向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申請出境就學。其在大陸地區

就學期間返臺，得依上述（一）之規定申請再出境或延期出境。 

(三) 「臺商條款」規定之適用，僅限於經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之臺商及其員工

之子。 

二、 就讀教育部採認之大陸地區大學校院及科系 

(一) 役男首次申請赴大陸地區就學：持教育部所採認之大陸地區大學校院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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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入學許可（須註明學校開學日期，於開學前 3個月內申請），及護照正本

向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申請出境至大陸地區就學。【免附父或母臺商證明

及父或母在大陸地區任職證明】 

(二) 申請再出境繼續就學：役齡前出境，或 19歲之年 1月 1日以後經核准出境

就學，且於 99年 9月 3日後入學就讀教育部所採認之大陸地區大學校院及

科系者，得檢附經海基會驗證、大陸公證處公證之學士、碩士或博士學位

之在學證明（內容需載明：入學時間、主修科系及預計畢業時間），及護照

正本向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申請再出境至大陸地區繼續學業【免附父或母

臺商證明及父或母在大陸地區任職證明】；其在臺停留期間，每次不得逾 3

個月。停留期限屆滿，因就讀學校尚在連續假期間，請檢附經驗證之就讀

學校所開具之假期期間證明（請學校寫明「開學日期」），申請延期出境，

最長不得逾 3個月。 

(三) 赴大陸地區就讀採認學歷之大學及科系，適用於所有的役男，包含臺商及

其員工之子。99 年 9 月 3 日當學期或以後學期入學就讀者，始得依規定申

請出境。 

三、 依上開第一點或第二點規定申請（再）出境赴大陸地區就學者，就讀學歷

及最高年齡限制，大學學歷至 24 歲，研究所碩士班至 27 歲，博士班至 30

歲，但大學學制超過 4 年者，每增加 1 年，得延長就學最高年齡 1 歲，畢

業後接續就讀碩士班、博士班者，均得順延就學最高年齡，其順延博士班

就讀最高年齡，以 33歲為限，以上均計算至當年 12月 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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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役男出境至大陸地區就學問答篇 

 

  Q１.什麼年齡叫做「役齡男子（役男）」？19歲徵兵及齡如何計算？「兵役年齡

（役齡）」又如何計算呢？ 

 A１.（1）凡年齡屆 19歲之年 1月 1日起至 36歲之年 12月 31日止之男子，依

法皆應接受徵兵處理，稱為「役齡男子」，簡稱「役男」。（2）徵兵及齡男

子，為年齡屆 19歲之年 1月 1日起之具中華民國國籍在臺灣曾設有戶籍之

男子，其計算方式：以現為民國幾年減去出生年次，其數目如為 19以後，

即徵兵及齡（例：民國 105年－86年次＝19歲）。（3）承上例，87年次 1

月 1日至 12月 31日出生之役男，於民國 106年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

止，「兵役年齡」一整年時間皆為 19歲，以此類推。 

 

 Q２.役男至大陸地區就學，要符合什麼規定？有沒有違法的問題？ 

 A２.（1）役男出境赴大陸地區學校就讀，應依「兵役法施行法」第 48條第 1

項第 6款、第 3項及「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6款、第 5條

第 4項規定辦理，於役齡前出境或 19歲之年 1月 1日以後經核准出境至大

陸地區就學，且合於「就讀教育部所採認之大陸地區大學校院正式學歷學

校及科系」或「經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之臺商及其員工之子」之兵役法令

規定。（2）一般未服役役男，役齡前或役齡期間出境前往大陸地區就讀，

屆 19歲徵兵及齡後，因不合大陸就學規定且未能返臺接受徵兵處理者，或

因出境大陸屆期未歸經催告仍未能返臺接受徵兵處理者，依兵役法施行法

第 48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 13條等法令規定，移送司法機關偵辦。法

官依「妨害兵役治罪條例」，以犯罪情節判刑，最重刑罰科處 5年以下有期

徒刑。 

 

 Q３.臺灣男生於役齡前可否到大陸地區？ 19歲以後「短期返臺探親」，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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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再出境至大陸繼續就學？ 

 A３.（1）臺灣男生於役齡前(18歲前)出境赴大陸地區就學或觀光，因尚無兵役

義務，並無入出境之管制問題，全部按照一般國人入出境規定辦理。惟依

據「接近役齡男子出境審查作業規定」，年滿 15歲之翌年 1月 1日起，至

屆滿 18歲之年 12月 31日止之男子，出境時，應於護照末頁核蓋「尚未履

行兵役義務」戳記。（2）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 5條第 4項規定，役齡前

出境在大陸地區就學，合於「就讀教育部所採認之大陸地區大學校院正式

學歷學校及科系」或「經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之臺商及其員工之子」規定

之役男，始得申請再出境，繼續就學；役齡前出境在大陸地區就學役男，

不合大陸就學規定者，不得赴大陸地區就讀，縱有役齡前（18歲前）在大

陸地區就學的事實，19歲徵兵及齡以後，仍不能以「短期返臺探親」或休

假為由，申請再出境至大陸繼續就學。 

  

 Q４.「經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之臺商及其員工之子」的臺商條款規定為何？ 

合於臺商條款規定役男，19歲以後返臺短期探親或休假，欲再出境至大

陸繼續就學，要提憑哪些證明文件？向哪個機關申請再出境？須延期出境

如何辦理？ 

 A４.（1）役男出境赴大陸地區就學之臺商條款規定為：經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

之臺商及其員工之子，於役齡前或 19歲之年 1月 1日以後赴大陸地區，並

就讀當地教育主管機關立案之正式學歷學校，而修習學士、碩士或博士學

位者。（2）經政府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之臺商及其員工之子，在大陸地區

學校就讀，役齡前（18歲之年 12月 31日以前）並無入出境臺灣之管制問

題；屆役齡短期返臺探親或休假後，得準用兵役法施行法第 48條第 2項規

定，申請再出境至大陸繼續就學，需提憑下列證明文件：一、臺商經（經

濟部投審會）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證明以及父或母在大陸地區任職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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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讀大陸地區當地教育主管機關立案之正式學歷學校，而修習學士、

碩士或博士學位之在學證明。此外，在大陸地區製作之文書，應先經大陸

當地公證處公證，再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海

基會驗證（即兩岸文書驗證手續）。（3）申請再出境至大陸地區學校繼續就

學，應提憑上述證明文件及護照正本，於返臺後向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申

請。（4）返臺停留期間，與出境在國外就學役男相同，每次不得逾 3 個月；

返臺停留期限屆滿，須延期出境，符合規定者（因重病、意外災難或其他

不可抗力之特殊事故，或因就讀學校尚在連續假期間），檢附就醫醫院診斷

書或就讀學校連續假期之相關證明，依規定向移民署辦理，最長不得逾 3

個月。（註：若大陸學校假期超過 3個月，於返臺後向移民署申請再出境時，

得一併申請延期出境；申請延期出境經核准者，在臺停留期間，最長自入

境之翌日起不得超過 6個月。） 

 

  Ｑ５.「就讀教育部所採認之大陸地區大學校院正式學歷學校及科系」的採認 

學歷規定為何？有何限制？合於採認學歷規定役男，役齡前或 19歲後返臺

短期探親或休假，如屆役齡後欲再出境至大陸繼續就學，要提憑哪些證明

文件？向哪個機關申請？須延期出境如何辦理？ 

 Ａ５.（1）役男出境赴大陸地區就學之採認學歷規定為：役齡前（18歲之年 12

月 31日前）出境或役男（19歲之年 1月 1日後）取得入學許可依役男出境

處理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6款經核准出境，並就讀教育部所採認之大陸正

式學歷學校及科系，而修習學士、碩士或博士學位者。（2）19歲徵兵及齡

之年 1月 1日以後曾申請短期出境逾期返臺，學歷採認 99年 9月 3日生效

前入學就讀，或就讀醫事相關之學歷者，均與規定不符。（3）合於採認學

歷規定役男在大陸地區學校就讀，役齡前並無入出境臺灣之管制問題；19

歲以後役男申請出境至大陸就學者，須檢附教育部所採認之大陸正式學歷

學校及科系之入學許可（須註明學校開學日期）；屆役齡短期返臺探親或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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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申請再出境至大陸繼續就學，須檢附經海基會驗證、大陸公證處公證

於大陸地區就學而修習學士、碩士或博士學位之在學證明（第 1次申請須

註明入學日期）。（4）申請出境、再出境至大陸地區學校就學，應提憑上述

證明文件及護照正本，向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申請。（5）延期出境，同Ｑ

４＆Ａ４（4）辦理。 

 

Q６.父母在大陸工作，為非經政府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之臺商（員工），或為外

商在大陸地區投資公司之員工者，役齡男子可否到大陸地區讀書？在大陸

地區就讀外國學校大陸分校之役齡男子，如何適用規定？ 

 A６.（１）依兵役法施行法第 48條第 3項規定，父母在大陸工作之役齡男子赴

大陸地區就讀，須合於「經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之臺商及其員工之子」的

臺商條款規定（請參考Ｑ４＆Ａ４）。如父母係在大陸經商或上班，其公司

為未經政府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者，或為外商投資之公司者，因非經政府

核准即不合臺商條款，故如在大陸地區學校期能合法就讀，應符合「就讀

教育部所採認之大陸地區大學校院正式學歷學校及科系」的採認學歷規定

（請參考Ｑ５＆Ａ５）。（２）役齡前或 19歲徵兵及齡之年 1月 1日以後出

境就學，役男人在大陸讀書即應符合大陸地區就學規定，如有役男在大陸

地區就讀外僑學校或外國學校大陸分校等情形，仍應符合上述役男赴大陸

地區就學相關規定。 

 

 Q７.役齡前出境在大陸地區就學男子，於 19歲徵兵及齡後，可否選擇在香港 或

澳門就讀？ 

 A７.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 5條第 3項規定，役齡前出境，於 19歲以後在香港

或澳門就學之役男，準用「役齡前(或 19歲以後)在國外就學役男申請再出

境」規定辦理。依第 4條第 1項第 5款經核准於香港或澳門就學者，亦同。

上述在香港或澳門就讀之役男，不限定「經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之臺商及



23 
 

其員工之子」身分，其所就讀學校亦無採認學歷之規定。 

 

Ｑ８.就讀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屆 19歲徵兵及齡在學役男，尚在該等學校就學

期間，返臺後可否申請再出境前往大陸地區完成學業？ 

 Ａ８.就讀大陸地區經我教育部備案設立之臺商學校（如華東、東莞、上海）之

役齡男子，於該等學校就學期間，返臺後准予檢具在學證明及護照正本，

向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申請再出境，前往大陸地區繼續完成學業；惟就讀

臺商學校畢業後之入出境，應依兵役法施行法第 48條第 3項及役男出境處

理辦法第 5條第 4項之規定辦理（請參考 Q4＆A4、Q5＆A5）。 

 

Ｑ９.出境至大陸地區就學之未服役役男，大陸讀書後未返回臺灣，役政單位如

何處理？19歲徵兵及齡男子以短期觀光名義申請出境至大陸地區後，逾期

未歸者，役政單位如何處理？ 

 Ａ９.（1）赴大陸地區就學之未服役役男，合於「經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之臺

商及其員工之子」或「就讀教育部所採認之大陸地區大學校院正式學歷學

校及科系」規定者，於 19歲徵兵及齡，進行兵籍調查時（後）檢具相關證

明文件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役政單位辦理，俟學校畢業或未在

學時，依法補行徵集或補行徵兵處理，履行兵役義務；至於役男赴大陸地

區就學不符合規定者，移民署不予受理（再）出境之申請，並由戶籍地役

政單位確認身分後，按國內一般役男規定，依法辦理徵兵處理。（2）役男

出境逾規定期限返國者，依規定不予受理其（入境之）當年及次年出境之

申請；役齡男子以短期觀光名義或其他名義申請出境至大陸地區後，屆期

無故未歸或逾期返國，致未能接受徵兵處理者，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 13

條規定，經催告 6個月仍未返國者，由戶籍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檢

具相關證明資料，依妨害兵役治罪條例規定，移送法辦。（最重刑罰科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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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10.何為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Ａ10. （１）因應募兵制，配合兵役法及徵兵規則修正，凡 83年次以後出生之役

男，自 102年起，經判定為常備役體位者，改徵服 4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

練。（２）4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練之施訓內容，區分為第一階段入伍訓練

及第二階段專長訓練，訓練期間各為 8週，合計役期為 4個月。 

 

Ｑ11.83年次以後役男何時接受 4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Ａ11. 83年次以後經判定為常備役體位役男，接受 4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練之時

間區分如下： 1、高中（職）以下教育程度，未在學亦無升學意願者，依

訓練流路徵集，接受連續 4個月常備兵役之軍事訓練。 2、高中（職）在

學學生，應屆畢業而無升學意願者，於畢業以後，再徵服 4個月常備兵役

軍事訓練。 3、目前正就讀大學第一學年或五專第三學年在學役男，得依

其志願，申請於大一、大二（或五專三年級、四年級）暑假期間，分別接

受第一階段入伍訓練及第二階段專長訓練。 4、未申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

事訓練之大專校院學生，於緩徵原因消滅後（如畢業、休學、退學或開除

學籍等）再接受連續 4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練或申請服替代役。 

 

Q12. 大專院校學生申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之對象為何？ 

Ａ12. 1、83年次以後役男目前就讀國內或國外(含香港、澳門或大陸地區)之大學

第一學年或五專第三學年在學學生。 2、88年次接近役齡男子符合上揭條

件者（渠等申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練，即視為志願提前接受徵兵處

理），亦可提出申請。 

 

Q13. 83年次以後役男在大陸地區就讀大學第一學年或五專第三學年大專役男申

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對象是否限於教育部所採認 155所大學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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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13. 在大陸地區就讀大學第一學年或五專第三學年大專役男不限於教育部所採

認大陸地區 155所大學校院，均可提出申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Q14. 大專校院學生申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如何提出申請？ 

Ａ14. 1、申請時間、地點及受理單位： 自註冊取得學籍起至 105年 11月 15日

期間，由役男或家長（或有行為能力家屬）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

所兵役單位提出申請，逾期不予受理。 2、申請時須檢附證件： （1）學

生證正反面（或在學證明）影本 (國外、香港、澳門或大陸地區須經驗證)。 

（2）役男及家長（法定代理人）印章。 （3）委託有行為能力家屬申請時，

須備妥委託人身分證明文件。 

 

Q15. 已申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之大專校院學生，徵兵處理程序為何？ 

Ａ15. （1）兵役單位完成兵籍調查後，將安排接受徵兵檢查，如判定常備役體位

者，接續辦理軍種兵科抽籤(預定 106年 5月底前完成)。（２）入營前 10

日可接獲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練徵集令(徵集令分別載明 106年第一階段

及 107年第二階段暑假期間指定入營時地)。 

 

Q16. 已申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之大專校院學生，倘無法如期接受訓練

時，應如何處理？ 

Ａ16. （1）符合申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練條件且連續 2年暑假均能接受訓練

者，於申請前請審慎考量、規劃 106 年及 107年暑假行程，並取得家長（法

定代理人）認同後再提出申請。 （２）受理申請後，役男如切結放棄二階

段常備兵役軍事訓練，應於緩徵原因消滅後，再行接受 4個月常備兵役軍

事訓練；如已接獲徵集令，須符合「應徵役男延期徵集入營事故表」原因，

始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兵役單位申辦延期

徵集；未經核准延期徵集者，仍應依徵集令指定時地入營，無故未入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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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妨害兵役治罪條例移送法辦。 

 

 

  

 


